
 
大 埔 区 议 会  

2 0 1 9 年 特 别 会 议 记 录  

 
 
日 期 ： 2 0 1 9 年 4 月 11 日 (星 期 四 )  

时 间 ： 下 午 2 时 3 0 分 至 3 时 2 8 分  
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陈 巧 敏 女 士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 
(主 持 选 举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)  

  

区 镇 桦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陈 灶 良 议 员 , 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陈 笑 权 议 员 , 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郑 俊 平 议 员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郑 俊 和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周 炫 玮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关 永 业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林 奕 权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刘 志 成 博 士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刘 勇 威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李 国 英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李 华 光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李 耀 斌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下 午 2 时 3 4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罗 晓 枫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谭 荣 勋 议 员 , 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邓 铭 泰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黄 碧 娇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胡 健 民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任 启 邦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任 万 全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余 智 荣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3 时 2 5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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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书    
李 裕 修 先 生  
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 
列 席 者  

 
梁 颖 然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邝 念 慈 女 士  署 理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1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黄 汝 恒 女 士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李 灏 宜 女 士  一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 
 

I .  选 举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 

 
 陈 巧 敏 专 员 欢 迎 区 议 员 出 席 大 埔 区 议 会 特 别 会 议 。 她 表 示 ， 按 照 《 区 议 会

条 例 》(第 5 4 7 章 )第 6 4 ( 4 )条 ，她 将 会 主 持 是 次 选 举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的 特 别 会 议 。 

 
2 .  陈 巧 敏 专 员 表 示 ，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的 选 举 将 根 据 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 (第 5 4 7
章 )附 表 5 及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(“《 常 规 》” )附 录 I I 胪 列 的 程 序 进 行 。大 埔 区

议 会 主 席 的 提 名 期 已 经 在 是 次 会 议 前 1 小 时 结 束 。 在 提 名 期 结 束 前 ， 秘 书 处 合

共 收 到 2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， 因 此 会 以 投 票 方 式 选 出 主 席 。 获 提 名 的 候 选 人 及 相

关 的 提 名 人 及 和 议 人 如 下 ：  

 
候 选 人  提 名 人  附 议 人  

1 .  黄 碧 娇 议 员  郑 俊 平 议 员  林 奕 权 议 员 及 陈 灶 良 议 员  

2 .  任 启 邦 议 员  关 永 业 议 员  周 炫 玮 议 员 及 区 镇 桦 议 员  

 
3 .  秘 书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已 经 在 2 0 1 9 年 4 月 1 日 把 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 (第 5 4 7 章 )
附 表 5 及《 常 规 》附 录 I I 送 交 各 区 议 员 。他 简 述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的 选 举 程 序 及

投 票 时 应 注 意 事 项 如 下 ：  

 
(一 ) 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的 选 举 程 序  

 
( i )  秘 书 处 会 向 每 位 出 席 会 议 的 区 议 员 分 发 选 票 及 附 有 “ ” 号 印 章 的

纸 板 。选 票 上 印 有 各 获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选 人 的 姓 名 (按 其 香 港 身 份 证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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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 依 次 排 列 )， 而 选 票 背 面 均 盖 上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的 印 章 ；  

( i i )  投 票 以 不 记 名 方 式 进 行 。 每 轮 投 票 的 时 限 为 1 5 分 钟 ， 或 直 至 最 后

一 名 区 议 员 投 票 后 为 止 ， 以 较 早 者 为 准 ；  

( i i i )  区 议 员 如 在 投 票 结 束 前 出 席 会 议 都 可 参 与 投 票 。区 议 员 如 在 大 埔 民

政 事 务 专 员 宣 布 投 票 结 束 后 才 到 达 会 议 室 ， 将 不 得 参 与 该 轮 投 票 。

不 过 ， 如 需 进 行 另 一 轮 投 票 ， 该 名 区 议 员 将 可 参 与 投 票 ；  

( i v )  每 轮 投 票 结 束 后 便 进 入 点 票 程 序 。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会 在 各 人 面 前

点 票 ， 以 “ 唱 票 ”形 式 点 算 每 名 候 选 人 所 得 的 有 效 选 票 。 所 有 在 座

的 区 议 员 均 有 权 查 票 ，但 不 可 以 接 触 选 票 。选 票 是 否 有 效 将 以 大 埔

民 政 事 务 专 员 的 决 定 为 准 ；  

( v )  获 得 绝 对 多 数 票 (指 在 所 投 的 有 效 票 中 (不 包 括 弃 权 票 )取 得 过 半 票

数 )的 候 选 人 当 选 为 主 席 ；  

( v i )  如 有 多 于 1 名 候 选 人 竞 选 主 席 而 各 人 获 得 的 票 数 相 同 ，则 须 进 行 第

二 轮 投 票 。第 二 轮 投 票 时 如 各 人 获 得 的 票 数 仍 然 相 同 ，则 以 抽 签 决

定 谁 人 当 选 主 席 ；  

( v i i )  如 有 多 于 1 名 候 选 人 竞 选 主 席 ，但 没 有 候 选 人 获 得 绝 对 多 数 票 ，得

票 最 少 的 候 选 人 将 落 选 ， 余 下 的 候 选 人 将 进 行 另 一 轮 投 票 ； 以 及  

( v i i i )  如 须 进 行 抽 签 ， 秘 书 处 将 安 排 1 0 个 分 别 标 上 1 至 1 0 号 的 乒 乓 球 ，

抽 得 较 大 号 码 乒 乓 球 的 候 选 人 将 会 胜 出 。 1 是 最 小 的 数 字 ， 1 0 则 是

最 大 的 数 字 。  

 
 
(二 )  投 票 时 应 注 意 事 项  

 
( i )  区 议 员 可 在 座 位 上 或 会 议 场 内 的 投 票 间 填 写 选 票 ，并 必 须 以 秘 书 处

提 供 的“ ”号 印 章 在 选 票 上 盖 印 。区 议 员 只 可 以 选 择 1 名 候 选 人 ，

如 选 择 多 过 1 名 候 选 人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填 写 选 票 ， 选 票 将 视 作 无 效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有 权 决 定 何 谓 无 效 选 票 ，例 如 选 票 上 没 有 以 盖 印

投 选 候 选 人 、选 票 并 非 以 所 提 供 的 印 章 盖 印 、投 票 人 投 选 超 过 1 名

候 选 人 、 选 票 上 有 任 何 文 字 或 记 认 而 可 能 藉 此 识 别 投 票 人 的 身 分 、

投 票 人 没 有 在 选 票 上 于 所 选 择 的 候 选 人 姓 名 右 边 的 空 格 内 以 印 章

印 上 1 个 “ ” 号 、 投 票 人 的 选 择 意 向 不 清 楚 、 选 票 相 当 残 破 或 选

票 无 明 确 选 择 以 致 无 效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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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区 议 员 如 填 错 选 票 ，可 以 把 填 错 的 选 票 交 回 秘 书 或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

员 ， 以 换 取 一 张 新 选 票 。  

( i v )  区 议 员 填 写 选 票 后 如 对 其 选 票 是 否 有 效 存 疑 ，可 以 把 有 关 选 票 交 回

秘 书 或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， 以 换 取 一 张 新 选 票 。  

( v )  完 成 填 写 选 票 后 ，区 议 员 须 要 把 选 票 已 填 写 的 一 面 向 内 折 好 ，折 好

后 应 可 看 见 选 票 背 面 的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印 章 。  

( v i )  区 议 员 把 选 票 放 入 投 票 箱 前 ，应 向 监 察 投 票 箱 的 秘 书 处 职 员 展 示 大

埔 民 政 事 务 处 的 印 章 ，以 确 认 选 票 真 确 。投 票 后 请 把 纸 板 及 印 章 交

回 秘 书 处 职 员 。  

 
4 .  任 启 邦 议 员 询 问 会 否 容 许 候 选 人 在 投 票 前 发 表 政 纲 和 进 行 答 问 环 节 。  

 
5 .  陈 巧 敏 专 员 表 示 ， 由 于 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 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及 《 常 规 》 附 录

I I 没 有 清 楚 表 明 区 议 会 主 席 选 举 应 否 包 括 发 表 政 纲 及 答 问 环 节 ， 因 此 她 请 区 议

员 就 上 述 建 议 发 表 意 见 。  

 
6 .  任 万 全 议 员 赞 成 让 候 选 人 发 表 政 纲 和 进 行 答 问 环 节 ， 让 区 议 员 了 解 候 选 人

参 选 区 议 会 主 席 的 原 因 。  

 
7 .  郑 俊 平 议 员 认 为 ， 在 席 的 区 议 员 至 少 有 3 年 以 上 担 任 区 议 员 的 资 历 ， 理 应

熟 知 2 名 候 选 人 的 背 景 及 为 市 民 服 务 的 理 念 ， 故 没 有 必 要 进 行 辩 论 环 节 。  

 
8 .  周 炫 玮 议 员 表 示 ， 区 议 员 或 了 解 候 选 人 的 政 见 及 往 绩 ， 但 未 必 清 楚 他 们 参

选 主 席 的 原 因 。 另 外 ， 市 民 及 传 媒 亦 十 分 关 注 是 次 主 席 选 举 ， 因 此 应 该 给 予 候

选 人 时 间 发 表 政 纲 和 进 行 答 问 。  

 
9 .  陈 巧 敏 专 员 表 示 ，任 启 邦 议 员 提 出 的 建 议 分 为 发 表 政 纲 及 答 问 环 节 2 部 分 。

由 于 区 议 员 在 应 否 加 插 上 述 环 节 存 有 分 歧 ， 她 建 议 先 处 理 是 否 加 插 候 选 人 发 表

政 纲 的 部 分 。  

 
1 0 .  郑 俊 平 议 员 赞 成 让 候 选 人 发 表 政 纲 。  

 
1 1 .  出 席 者 均 同 意 在 投 票 前 加 插 让 候 选 人 发 表 政 纲 的 时 间 。陈 巧 敏 专 员 建 议 每

名 候 选 人 以 不 超 过 3 分 钟 的 时 间 发 表 政 纲 。  

 
1 2 .  区 议 员 同 意 陈 巧 敏 专 员 上 述 的 建 议 。  

  

大埔區議會_特別會議記錄_20190411  p.4 



-  5  - 

1 3 .  郑 俊 平 议 员 表 示 ， 在 席 区 议 员 大 多 已 经 在 区 内 工 作 多 年 ， 因 此 无 需 进 行 答

问 环 节 。  

 
1 4 .  关 永 业 议 员 表 示 ， 区 议 员 并 非 橡 皮 图 章 ， 未 必 只 会 以 候 选 人 的 政 党 及 派 系

作 为 投 票 依 据 。 此 外 ， 席 上 有 本 届 才 上 任 的 区 议 员 ， 他 们 可 能 会 向 2 名 候 选 人

发 问 。  

 
1 5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 候 选 人 在 公 开 及 透 明 的 平 台 上 进 行 问 答 互 动 ， 可 以 令 各

区 议 员 更 深 入 了 解 候 选 人 ， 作 为 投 票 的 参 考 。  

 
1 6 .  任 万 全 议 员 表 示 ， 答 问 环 节 的 目 的 并 非 只 为 了 解 候 选 人 的 政 见 ， 而 是 为 了

知 道 他 们 在 当 选 主 席 后 ， 将 如 何 促 进 议 会 的 工 作 。 在 过 去 的 区 议 会 会 议 上 曾 经

出 现 不 少 与 主 席 决 定 有 关 的 问 题 ， 例 如 临 时 动 议 的 处 理 方 式 等 。 他 希 望 可 以 先

行 了 解 候 选 人 的 立 场 ， 然 后 才 作 出 投 票 决 定 ， 这 是 民 主 制 度 下 的 必 要 环 节 。  

 
1 7 .  刘 志 成 博 士 表 示 ， 据 他 了 解 ， 过 去 2 届 的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或 委 员 会 主 席 选

举 中 ， 发 表 政 纲 及 答 问 环 节 并 不 常 见 。 另 外 ， 主 席 在 会 议 中 受 《 常 规 》 规 范 ，

而 秘 书 亦 会 根 据 《 常 规 》 确 保 会 议 程 序 符 合 规 定 ， 因 此 他 认 为 无 需 加 插 答 问 环

节 。  

 
1 8 .  胡 健 民 议 员 表 示 ， 区 议 会 主 席 的 主 要 职 责 是 主 持 区 议 会 大 会 。 不 论 主 席 属

于 什 么 政 党 ， 都 需 要 按 照 《 常 规 》 主 持 会 议 。 此 外 ， 区 议 员 对 2 名 候 选 人 已 经

有 一 定 认 识 ， 因 此 他 认 为 可 以 容 许 候 选 人 发 表 政 纲 ， 但 无 需 进 行 答 问 环 节 。  

 
1 9 .  任 启 邦 议 员 认 为 ， 主 席 的 作 用 不 只 限 于 主 持 区 议 会 大 会 ， 亦 需 代 表 区 议 会

出 席 不 同 场 合 和 执 行 职 务 。 他 询 问 其 他 区 议 会 在 选 举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时 有 没 有 进

行 发 表 政 纲 、 答 问 或 区 议 员 向 候 选 人 提 出 质 询 的 环 节 。  

 
2 0 .  秘 书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根 据 会 议 记 录 ，大 埔 区 议 会 在 上 届 及 本 届 的 区 议 会 及 委 员 会 主 席 及

副 主 席 选 举 中 ， 均 没 有 发 表 政 纲 及 答 问 环 节 。  

( i i )  秘 书 处 检 视 其 他 区 议 会 的 会 议 记 录 后 ，发 现 少 数 区 议 会 曾 经 在 本 届

区 议 会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的 选 举 中 加 插 发 表 政 纲 及 ／ 或 答 问 环 节 。他 举

例 说 ，在 东 区 区 议 会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选 举 中 ，曾 经 有 区 议 员 提 出 加

插 发 表 政 纲 的 建 议 。经 过 讨 论 后 ，区 议 会 最 终 同 意 让 候 选 人 发 表 政

纲 ， 但 不 设 提 问 。此 外 ，沙 田 区 议 会 曾 经 在 2 0 0 0 年 及 2 0 0 4 年 的 区

议 会 主 席 选 举 中 安 排 候 选 人 发 表 政 纲 ， 而 在 2 0 1 6 年 亦 因 应 区 议 员

的 建 议 加 插 发 表 政 纲 环 节 。 答 问 环 节 方 面 ， 当 时 共 有 2 名 候 选 人 ，

其 中 1 名 同 意 进 行 答 问 ， 但 另 一 位 却 不 同 意 。 区 议 会 投 票 表 决 后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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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 持 和 不 支 持 进 行 答 问 环 节 的 票 数 相 同 。经 再 三 讨 论 后 ，沙 田 民 政

事 务 专 员 最 终 建 议 以 顺 应 各 候 选 人 意 愿 的 方 式 处 理 ，即 1 名 候 选 人

接 受 提 问 和 响 应 ， 另 一 名 则 只 接 受 提 问 而 不 作 响 应 。  

 
2 1 .  陈 巧 敏 专 员 表 示 ， 由 于 区 议 员 对 是 否 加 插 答 问 环 节 存 在 分 歧 ， 她 建 议 以 投

票 方 式 表 决 。  

 
2 2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认 为 应 根 据 2 名 候 选 人 的 意 愿 决 定 是 否 加 插 答 问 环 节 。如 有 候

选 人 不 同 意 进 行 答 问 环 节 ， 才 以 其 他 方 式 决 定 应 否 加 插 此 环 节 。  

 
2 3 .  陈 巧 敏 专 员 表 示 ， 相 关 讨 论 关 系  会 议 程 序 上 的 安 排 ， 所 以 应 该 由 全 体 出

席 者 表 决 ， 以 知 悉 区 议 员 是 否 同 意 加 插 答 问 环 节 。 即 使 表 决 结 果 为 支 持 加 插 答

问 环 节 ， 候 选 人 仍 然 可 以 选 择 不 参 与 或 只 是 接 受 提 问 而 不 作 响 应 。  

 
2 4 .  陈 巧 敏 专 员 请 区 议 员 就 是 否 加 插 答 问 环 节 进 行 投 票 。 区 议 员 同 意 以 记 名 方

式 投 票 ， 表 决 结 果 如 下 ：  

 
支  持 ︰  6 票  区 镇 桦 议 员 、周 炫 玮 议 员 、关 永 业 议 员 、刘 勇 威 议 员 、

任 启 邦 议 员 及 任 万 全 议 员  

不 支 持 ：  1 3 票  陈 灶 良 议 员 、陈 笑 权 议 员 、郑 俊 平 议 员 、郑 俊 和 议 员 、

林 奕 权 议 员 、刘 志 成 博 士 、李 国 英 议 员 、罗 晓 枫 议 员 、

谭 荣 勋 议 员 、邓 铭 泰 议 员 、黄 碧 娇 议 员 、胡 健 民 议 员

及 余 智 荣 议 员  

弃  权 ︰  2 票  李 华 光 议 员 及 李 耀 斌 议 员  

合  共 ︰  2 1 票   
 
2 5 .  秘 书 表 示 ， 上 述 要 求 加 插 答 问 环 节 的 建 议 不 获 通 过 。  

 
2 6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， 由 于 失 明 人 士 只 能 聆 听 会 议 录 音 ， 不 能 阅 读 会 议 记 录 ，

因 此 他 要 求 读 出 各 区 议 员 的 投 票 选 择 。  

 
2 7 .  秘 书 读 出 各 区 议 员 的 投 票 选 择 。  

 
2 8 .  陈 巧 敏 专 员 请 候 选 人 发 表 政 纲 ， 每 人 限 时 3 分 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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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.  黄 碧 娇 议 员 发 表 参 选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的 政 纲 ， 摘 录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区 议 员 的 主 要 职 责 是 推 展 地 区 工 作 、促 进 环 境 卫 生 、建 设 文 康 及 小

区 设 施 、监 察 政 府 部 门 运 作 、向 地 区 团 体 分 配 资 源 和 拨 款 以 举 办 康

乐 、 体 育 及 文 化 活 动 等 。 此 外 ， 接 见 市 民 、 处 理 个 案 、 响 应 问 题 及

担 任 政 府 和 市 民 之 间 的 桥 梁 亦 是 区 议 员 重 要 的 工 作 。她 希 望 能 够 以

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的 身 分 ，与 各 大 埔 区 议 员 分 担 上 述 各 项 工 作 。她 会

克 己 尽 责 、 无 私 持 平 ， 以 及 聆 听 不 同 持 份 者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以 “ 三 多 ” (即 多 反 映 、 多 表 达 及 多 转 介 )为 服 务 宗 旨 ， 并 秉 承 以 民

为 本 的 精 神 ，推 动 区 议 会 的 建 议 及 工 作 。每 位 区 议 员 经 历 选 举 进 入

区 议 会 ， 不 论 属 于 建 制 派 或 民 主 派 ，都 认 同 地 区 工 作 相 当 重 要 ， 需

要 以 大 量 心 力 、 时 间 及 资 源 ， 深 耕 细 作 地 经 营 选 区 。 因 此 ， 假 如 当

选 为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， 她 必 定 会 以 “ 三 多 ”服 务 区 议 员 ， 达 至 共 赢

的 局 面 。  

( i i i )  以“ 共 商 议 题 ，民 生 优 先 ”为 原 则 。大 埔 区 议 会 辖 下 有 5 个 委 员 会 ，

涉 及 医 疗 、 房 屋 、教 育 、 环 境 、 职 业 发 展 及 交 通 等 广 泛 议 题 ， 而 区

议 会 大 会 亦 会 讨 论 全 港 性 的 议 题 ， 以 及 向 各 政 府 部 门 作 政 策 咨 询 。

她 会 致 力 在 众 多 议 题 上 共 商 共 议 ，以 期 取 得 共 识 ，为 大 埔 区 共 谋 福

祉 。  

 
3 0 .  任 启 邦 议 员 发 表 参 选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的 政 纲 ， 摘 录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虽 然 未 进 行 投 票 前 已 经 预 知 是 次 选 举 的 结 果 ，但 他 们 不 希 望 在 没 有

其 他 候 选 人 的 情 况 下 ，让 建 制 派 的 代 表 自 动 当 选 为 主 席 。因 此 ，他

代 表 大 埔 区 的 民 主 派 参 选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，希 望 打 破 现 时 建 制 派 的

垄 断 局 面 。同 时 ，他 亦 希 望 藉 此 场 合 ，促 使 各 区 议 员 思 考 区 议 会 主

席 的 职 能 。在 区 内 门 诊 服 务 仍 然 落 后 、交 通 规 划 欠 理 想 及 社 福 服 务

停 滞 不 前 的 情 况 下 ，区 议 会 主 席 不 应 只 限 于 主 持 区 议 会 会 议 ，亦 有

责 任 带 领 区 议 会 在 城 市 规 划 、医 疗 、教 育 、社 福 及 交 通 等 不 同 范 畴

上 向 政 府 争 取 资 源 ，以 期 改 善 问 题 。此 外 ，区 议 会 主 席 亦 应 带 领 区

议 会 向 政 府 施 压 ，而 非 被 政 府 牵 着 走 ，只 是 响 应 政 府 的 建 议 ，更 不

应 对 政 府 唯 唯 诺 诺 ， 凡 事 赞 同 。  

( i i )  除 了 议 政 需 要 具 前 瞻 性 外 ，区 议 会 主 席 及 区 议 员 亦 应 走 入 群 众 ，听

取 民 意 。 时 至 今 天 ， 网 络 发 达 ， 主 席 应 利 用 不 同 媒 介 ， 搜 集 意 见 ，

宏 观 地 听 取 不 同 声 音 ，摆 脱 门 户 之 见 。区 议 会 主 席 应 行 使 独 有 的 权

威 ， 向 政 府 部 门 反 映 问 题 ，并 把 议 题 带 入 区 议 会 讨 论 和 跟 进 。假 如

成 功 当 选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，他 会 积 极 推 动 议 会 透 明 化 ，运 用 资 源 加

设 多 媒 体 设 备 ，例 如 网 上 直 播 系 统 ，让 公 众 有 效 地 监 察 议 会 的 工 作 、

区 议 员 的 服 务 及 部 门 的 施 政 ，并 促 进 与 公 众 互 动 ，让 公 众 可 以 实 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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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 予 意 见 ，成 为 区 议 员 一 个 收 集 民 意 的 高 效 途 径 。立 法 会 现 时 已 经

设 有 会 议 直 播 系 统 ， 而 部 分 外 地 议 会 (例 如 台 北 市 议 会 )亦 设 有 会 议

直 播 功 能 。 他 希 望 当 选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的 区 议 员 能 够 落 实 上 述 建

议 。  

( i i i )  进 行 不 可 能 的 任 务 实 在 十 分 艰 难 。 不 过 ， 千 里 之 行 ， 始 于 足 下 ， 因

此 他 们 不 会 放 弃 。选 举 区 议 会 主 席 需 要 十 分 审 慎 ，其 言 行 代 表 整 个

区 议 会 ， 甚 至 整 个 大 埔 ， 因 此 区 议 员 的 一 票 相 当 重 要 。  

 
3 1 .  陈 巧 敏 专 员 请 区 议 员 检 视 投 票 箱 ， 确 定 投 票 箱 内 并 无 任 何 选 票 后 ， 秘 书 处

职 员 锁 上 投 票 箱 。她 请 秘 书 处 职 员 分 发 选 票 、“ ”号 印 章 及 纸 板 ，并 提 醒 区 议

员 收 到 选 票 后 暂 时 不 要 填 写 选 票 。  

 
3 2 .  陈 巧 敏 专 员 接 着 简 述 投 票 程 序 及 注 意 事 项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区 议 员 必 须 在 选 票 上 所 选 候 选 人 姓 名 右 边 的 空 格 内 用 “ ” 号 印 章

盖 上 1 个 “ ” 号 ， 不 得 以 其 他 方 式 填 写 选 票 ， 否 则 选 票 会 被 视 为

废 票 ；  

( i i )  完 成 填 写 选 票 后 ，应 把 选 票 已 填 写 的 一 面 向 内 折 好 ，折 好 后 应 可 看

见 选 票 背 面 的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印 章 ；  

( i i i )  把 选 票 放 入 投 票 箱 前 ，请 向 监 察 投 票 箱 的 秘 书 处 职 员 展 示 大 埔 民 政

事 务 处 的 盖 章 ，以 确 认 选 票 真 确 。投 票 后 请 把 纸 板 及 印 章 交 还 秘 书

处 职 员 ；  

( i v )  是 轮 投 票 的 时 限 是 1 5 分 钟 ， 或 直 至 最 后 一 名 在 座 区 议 员 投 票 后 为

止 ， 以 较 早 者 为 准 ；  

( v )  区 议 员 如 须 在 投 票 前 离 开 会 议 室 ，必 须 把 已 经 领 取 的 空 白 选 票 交 还

给 她 或 秘 书 ，以 作 纪 录 。离 场 的 区 议 员 必 须 在 投 票 时 段 内 返 回 会 议

室 和 领 回 选 票 ，然 而 才 可 投 票 。区 议 员 如 欲 在 投 票 时 段 后 返 回 会 议

室 领 取 选 票 或 投 票 ， 均 不 会 受 理 ；  

( v i )  区 议 员 不 可 以 把 选 票 带 离 会 议 场 地 ； 以 及  

( v i i )  秘 书 将 会 在 1 5 分 钟 投 票 时 限 完 结 前 3 分 钟 及 1 分 钟 发 出 提 示 。  

 
3 3 .  陈 巧 敏 专 员 宣 布 开 始 投 票 。  

 
3 4 .  由 于 在 投 票 时 限 完 结 前 在 座 的 所 有 区 议 员 已 经 完 成 投 票 ， 因 此 陈 巧 敏 专 员

宣 布 投 票 结 束 。  

 
3 5 .  陈 巧 敏 专 员 随 即 进 行 点 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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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6 .  点 票 程 序 完 成 后 ， 陈 巧 敏 专 员 宣 布 点 票 结 果 如 下 ：  

 
候 选 人  得 票 数 目  

1 .  黄 碧 娇 议 员  1 4 票  

2 .  任 启 邦 议 员  6 票  

 无 效 选 票  1 票  

合 共 ︰  2 1 票  

 
3 7 .  陈 巧 敏 专 员 宣 布 ， 根 据 点 票 结 果 ， 黄 碧 娇 议 员 当 选 为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， 任

期 由 即 日 起 至 2 0 1 9 年 1 2 月 3 1 日 为 止 。  

 
3 8 .  余 无 别 事 ， 会 议 在 下 午 3 时 2 8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9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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